柳州市工人医院设备更新项目建议书及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服务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与采购内容
1.项目名称
柳州市工人医院设备更新项目建议书及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服务。
2.采购内容
本项目采购内容为编制符合国家及行业规范的《项目建议书》与《可行性研究报告》。供应商需依据医院设备更新需求、区域卫生规划及相关政策法规，完成项目的全面论证与方案设计，并协助采购人通过相关部门的评审与审批。
3.设备更新项目规模与主要内容：柳州市工人医院设备更新项目总投资估算约：23000万元。本项目主要更新直线加速器、SPECT-CT、 超声诊断仪、腹腔镜等医疗卫生设备600台(套)，淘汰同品目设备 600 台(套)。
二、资质要求
供应商须满足以下全部条件，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1.主体资格：在国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2.专业资信：具备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备案凭证。
3.信誉要求：
供应商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因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的重大违法记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规定》。
三、技术要求
1.服务内容与深度要求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编制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建设背景、项目概况、项目建设必要性与可行性、投资估算与评价、经济效益评价、风险分析、环境影响分析、可行性研究综合评价结果等。
2. 人员团队要求
项目负责人：须具备高级技术职称且具有咨询工程师（投资）执业资格。
核心团队：团队成员应涵盖工程经济、工程项目管理等专业人员，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能力与资格证书，能够保证项目人员投入。
3.服务期限与成果交付
服务期限：
交付项目建议书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0个自然日内提供本项目建议书文本初稿，初稿经业主提出修改意见后3日内交付正式文本
交付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时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0个自然日内提供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文本初稿,初稿经院方提出修改意见后5个工作日内修改完成并提交评审。
成果交付：提交符合规范的《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纸质版（一式六份）及电子版（Word、PDF格式）。
四、商务要求
1. 验收标准
报告成果须符合国家发改委、卫生健康委员会等主管部门关于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深度规定，并通过相关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
 2.付款条件：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并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批后一次性支付合同总价款的100%。乙方应根据转款金额提前开具发票给甲方查验后，甲方方可支付给乙方。
3. 其他要求
资信业绩：提供2023年1月1日以来，类似项目业绩合同3个（如有业绩，请尽量提供3个；特别是三甲医院或大型设备更新项目经验）。
- 供应商须对在服务过程中获知的医院商业秘密及患者信息严格保密；
- 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转包或分包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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